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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办人填写《已到期归档电子文件销毁申请表》 

不属于销毁范畴或不属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当
场告知申办人不予受理 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

要求的，当场受理 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
要求的，应告知申办人补
充、更正材料后当场受理 

市档案局组织2名以上工作
人员对受理材料在 10 个工
作日内完成审查 

 

决  定 

审查通过的，予以登记，并作出书
面决定 审查未通过的，不予登记，并作出不予备案

的书面决定，说明理由 

申  请 

受  理 

审  查 

市档案局将作出的准予或者不予销毁的书面决定，送达申办人 

承办机构：威海市档案局业务科 
服务电话：0631－5226172 
监督电话：0631－5223954 


